
附件三 指定電池汞、鎘含量確認文件審查表 

事業名稱： 申請序號： 

事業類別：□製造業   □輸入業 審查人員： 

辦理事項：□首次申請 □重新申請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用途：□電池本體 □附屬產品 電池種類：□非鈕扣型電池 □鈕扣型電池 

項目 查核重點 查核內容 查核情形 備註 

完整性

及合法

性審查 

1.應為公告事項二附表

一所列管之指定電池

及適用期程(非指定

電池則駁回申請) 

2.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

前申請鈕扣型汞、鎘

含量確認文件 (駁回

申請) 

3.經撤銷或廢止之確認

文件，應自完成改善

後屆滿六個月，始得

重新申請同一指定電

池之確認文件 (不符

合則駁回申請) 

4.應為國內外合格檢驗

測定機構出具之檢測

報告(不符合則駁回申

請) 

5.檢測報告之報告日期

應符合送件前三個月

內(不符合則駁回申請) 

6.申請份數為一式二份 

1.為指定電池 □是 □否 

 

共     份 

 

 

 

 

 

2.確認文件申請書(基本資料表)  □是 □否 

3.確認文件申請書(電池資料表)  □是 □否 

4.檢具書件： 

□自律切結聲明 

□電池外觀照片 

□檢測報告正本及影本（報告日期符合送件前三

個月內） 

□國外實驗室認證聯盟認證之實驗室及檢測方

法之文件(限輸入業) 

□製造廠開立之中文電池製造國證明或電池製

造證明文件(未於電池本體載明製造國或型

式規格者) 

□前項之中文譯本及原件 

□商品銷售包裝實體樣本或外觀設計稿(未於電

池本體載明品牌名稱者) 

 

□是 □否 

5.申請份數符合規定(一式二份) □是 □否 

6.確認文件影本(重新提出申請時檢附) □是 □否 

正

確

性

及

合

法

性 

審

查 

基
本
資
料
表 

1.辦理事項應正確 (首

次申請、重新提出申

請、變更及補發) 

2.重新申請案，應於屆

滿前三個月內始得提

出(不符合則駁回申請) 

3.事業資料應與公示資

料相符 

1.辦理事項正確(請比對電池外觀是否申請過，如

為重新申請案，應於屆滿前三個月內始得提出) 
□是 □否 

 

共計申請      式 

 

 

 

 

 

 

 

2.事業名稱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3.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4.事業登記地址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5.工廠名稱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6.工廠登記證編號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7.倉庫地址應填寫 □是 □否 

8.負責人姓名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9.聯絡人資料填寫 □是 □否 

10.本次申請電池總數與電池資料表數量一致 □是 □否 



電
池
資
料
表 

1.電池資料應與電池相

符 

2.汞、鎘含量限值應符

合管制限值(不符合

則駁回申請) 

1.電池中英文品牌名稱與電池外觀照片或包裝標

示一致 
□是 □否 

確認字號： 

             

 

檢驗測定機構： 

□國內

(           ) 

□國外 

檢測報告編號： 

    樣品編號： 

 

產品型號： 

               

 

 

2.電池製造國中英文名稱與電池外觀照片或製造國

證明一致 
□是 □否 

3.電池型式(種類)正確 □是 □否 

4.電池規格(形狀、尺寸)與電池外觀照片一致 □是 □否 

5.電池型號填寫完整、正確 □是 □否 

6.檢驗測定機構應填寫正確 □是 □否 

7.電池汞、鎘含量符合管制限值 □是 □否 

8.電池使用用途應填寫完整 □是 □否 

9.原確認文件字號應填寫正確(重新申請案需填寫) □是 □否 

附
件 

1.附件內容應正確 

2.電池外觀照片與檢測

報告正本之電池照片

應相符 

1.相關檢附文件已加蓋事業大小印鑑，並可清楚辨

識 
□是 □否 

需加蓋事業大小印

鑑： 

□自律切結聲明 

□電池外觀照片 

□檢測報告結果摘

要影本 

□原確認文件影本 

 

2.電池外觀照片顏色一致，且尺寸大於電池實體 □是 □否 

3.檢測報告內容完整 □是 □否 

4.電池外觀照片與檢測報告正本之電池照片相符 □是 □否 

5.外文製造國證明所附原文及中譯資料正確 □是 □否 

6.國外實驗室證明文件已由網站確認 □是 □否 

7.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料 □是 □否 

審查意見及聯繫紀錄： 

年   月   日   收件 

年   月   日   通知補件(補件原因，聯絡人    ：，限期補件  天) 

年   月   日   補件完成 

年   月   日   審查完成 

年   月   日   確認文件審查完成 

 

總審查天數：   個工作天 

發文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 

□通過 

□資料不全需補件 

□駁回申請(駁回原因             ) 

1.非公告列管指定電池 

2.105年 7月 1日前申請鈕扣型電池確認文件 

3.檢測報告逾期 

4.汞、鎘含量超過管制限值 

5.經撤銷或廢止確認文件，未改善或完成改善後未滿6個月 

6.重新申請案未符合原確認文件有效期限屆滿前3個月內 

7.補件逾期 

8.其他                      

補件通知 

1.通知方式 □傳真 □電話 □電子郵件 □公文 □其他         

2.通知日期     年    月    日  

3.補正期限 □     天 

4.聯繫對象：  

初審 複審 

 

 

 



指定電池汞、鎘含量確認文件審查表(變更) 

事業名稱： 申請序號： 

事業類別：□製造業   □輸入業 審查人員： 

辦理事項：□變更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查核重點 查核內容 查核情形 備註 

完整性

及合法

性審查 

申請份數為一式二份 

1.確認文件申請書(基本資料表) □是 □否 

 

共     份 

 

 

 

 

 

2.檢具書件： 

□自律切結聲明 
□是 □否 

3.申請份數符合規定(一式二份) □是 □否 

4.確認文件正本 □是 □否 

5.確認文件影本(一式二份) □是 □否 

6.變更公函(載明變更確認文件字號及變更事項) □是 □否 

正

確

性

及

合

法

性 

審

查 

基
本
資
料
表 

1.辦理事項應正確 (變

更) 

2.事業資料應與公示資

料相符(變更項目須完

成變更登記) 

1.辦理事項正確 □是 □否  

共計申請      式 

 

 

 

 

 

 

 

2.事業名稱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3.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4.事業登記地址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5.工廠名稱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6.工廠登記證編號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7.負責人姓名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8.聯絡人資料填寫 □是 □否 

9.本次申請確認文件數與變更公函所列數量一致 □是 □否 

附
件 附件內容應正確 

1.相關檢附文件已加蓋事業大小印鑑，並可清楚辨

識 
□是 □否 

需加蓋事業大小印

鑑： 

□自律切結聲明 

□原確認文件影本 

□變更公函 
2.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料 □是 □否 

審查意見及聯繫紀錄： 

年   月   日   收件 

年   月   日   通知補件(補件原因，聯絡人    ：，限期補件  天) 

年   月   日   補件完成 

年   月   日   審查完成 

年   月   日   確認文件審查完成 

 

總審查天數：   個工作天 

發文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 

□通過 

□資料不全需補件 

□駁回申請(駁回原因             ) 

1.補件逾期  2.其他                      

補件通知 

1.通知方式 □傳真 □電話 □電子郵件 □公文 □其他         

2.通知日期     年    月    日  

3.補正期限 □     天 

4.聯繫對象：  

初審 複審 

 

 

 



指定電池汞、鎘含量確認文件審查表(補發) 

事業名稱： 申請序號： 

事業類別：□製造業   □輸入業 審查人員： 

辦理事項：□補發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查核重點 查核內容 查核情形 備註 

完整性

及合法

性審查 

申請份數為一式二份 

1.確認文件申請書(基本資料表) □是 □否  

共     份 

 

 

 

 

 

2.檢具書件： 

□自律切結聲明 
□是 □否 

3.申請份數符合規定(一式二份) □是 □否 

4.補發切結書 □是 □否 

正

確

性

及

合

法

性 

審

查 

基
本
資
料
表 

1.辦理事項應正確 (補

發) 

2.事業資料應與公示資

料相符 

1.辦理事項正確 □是 □否  

共計申請      式 

 

 

 

 

 

 

 

2.事業名稱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3.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4.事業登記地址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5.工廠名稱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6.工廠登記證編號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7.負責人姓名填寫完整，且與公示資料相符 □是 □否 

8.聯絡人資料填寫 □是 □否 

9.本次申請確認文件數與切結書記載數量一致 □是 □否 

附
件 

1.附件內容應正確 

 

1.相關檢附文件已加蓋事業大小印鑑，並可清楚

辨識 
□是 □否 

需加蓋事業大小印

鑑： 

□自律切結聲明 

□補發切結書 2.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料 □是 □否 

審查意見及聯繫紀錄： 

年   月   日   收件 

年   月   日   通知補件(補件原因，聯絡人    ：，限期補件  天) 

年   月   日   補件完成 

年   月   日   審查完成 

年   月   日   確認文件審查完成 

 

總審查天數：   個工作天 

發文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 

□通過 

□資料不全需補件 

□駁回申請(駁回原因             ) 

1.補件逾期 

2.其他                      

補件通知 

1.通知方式 □傳真 □電話 □電子郵件 □公文 □其他         

2.通知日期     年    月    日  

3.補正期限 □     天 

4.聯繫對象：  

初審 複審 

 

 

 

 


